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教职成办函〔2019〕14号 

 

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教育局，梅河口市、公主岭市教育局，

各高等职业院校、有关本科高校、相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

案》要求，充分发挥教育科研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人才培养过

程中的理论引领、实践推动作用，促进我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

高质量高水平发展，根据《吉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改革

研究课题暂行管理办法》，决定开展 2019年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

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选题与申报 

（一）选题说明。课题立项以立德树人、工匠精神培育，深

化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根本目标，坚

持“立足教学实践、服务人才培养、突出改革创新”的原则，着

重解决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实际问题。申报者根据《2019 年度吉

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指南》（见附件）所

列示的研究领域进行选题，鼓励立德树人、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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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学徒制、中高职衔接、师资队伍建设、“1+X”证书制度、高

水平学校与专家建设、专业与课程标准、学习成果积累与转换、

治理结构改革、教学诊断与改进、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教研项目。 

（二）课题申报。有关本科院校、专科职业院校及省直中等

职业学校、国家级社区教育示范区（实验区）、国家级农村职业

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等单位可直接报送；其他单位按隶属关系

由市州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初评后统一报送。课题受理时间截至

2019 年 7月 10日。 

二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请市州教育局和有关本科院校、专科高职院校等申报

单位认真组织初评，在市州级和院校的教改项目中择优推荐。 

（二）有关本科院校、专科职业院校及省直中等职业学校、

国家级社区教育示范区（实验区）、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

教育示范县、各市州及梅河口市、公主岭市等单位或地区需设立

科研管理员，请在 6 月 25 日前在吉林省职业教育科研管理平台

注册，并将科研管理员的有关信息报送至省职业教育研究中心。 

（三）课题申报采取网络申报，课题申报者在吉林省职业教育

科研管理平台（http://221.8.35.156:8000/education）进行课

题申报登记及相关信息录入。各单位或地区科研管理员负责审核，

按各高等院校、省直中职学校或地区初评结果提交。 



 

- 3 - 

三、申报数量 

推荐课题实行限额申报，具体名额分配如下:长春市 41 项、

吉林市 29项、延边州 19项、四平市 18 项、通化市 16 项、白城

市 16 项、辽源市 9 项、松原市 14 项、白山市 13 项、长白山管

委会 5 项、梅河口市 6 项、公主岭市 7 项，国家级示范(骨干)

高职院校各 16项、省级示范高职院校各 14项、其他高职院校各

12 项，国家级社区教育示范区(实验区)、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

范县各 5 项，长春数字化学习港 10 项，举办高职的本科院校或

参加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试点项目的本科院校各 6 项，省直有关

单位 3项。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、省中华职业教育社、省成人教

育协会及省职业教育相关行指委等各 10 项。对超限额申报的课

题，予以作废。 

已在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立项，尚未结项的课题负责

人不能申报;2019 年申请人作为课题负责人只能申报一项。兼职

教师申报的课题由其所在学校负责申报，联合申报项目由牵头单

位负责上报。省职教学会、省中华职教社及行指委需研究全省性

工作，内容需与本组织机构或行指委工作相关,本科院校申报的

课题范围应与职业与成人教育内容相关。 

联系人：张华，电话：0431-86908094，邮箱：6908094@163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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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19年度吉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改革 

研究课题指南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林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 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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